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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名 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 潘霞云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为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提供服务。

负责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审批，记

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

用，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核算、保值、

增值和归还；负责本市房屋交易资格

的审核确认及处理房屋交易资格审

查投诉事项，负责办理本市房屋转

让、抵押合同的网签备案管理，承担

本市房屋交易管理信息平台的运行

维护。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深南

香蜜立交西南侧深铁置业大厦 16、

17、20、22 层

法定代表人 潘霞云

开办资金 933 万元

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举办单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

资 产

损 益

情 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507.77 945.32

网上名称 深圳公积金 从业人数 262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4 年我中心未曾办理变更登记。
（备注：2024 年 12 月 25 日，市委编办同意我中心新增“承担本市房地产信息

平台的运行维护”“承担现售和二手商品房‘带押过户’交易资金托管相关工作，

为房地产市场交易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职责，我中心将于 2025 年办理相关变

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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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 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业务运行情况

2024 年，我中心全年新增住房公积金归集额

1227.15 亿元；新增提取额 1036 亿元，其中，支持

318.3 万职工租房提取 514.7 亿元；为 4.49 万户家

庭发放低息贷款 382.34 亿元。完成房屋交易业务审

查 13.73 万笔，商品房合同备案业务 13.3 万笔，抵

押合同网签备案业务 22.63 万笔。

（二）取得的突出成绩

1.全国首推存量房跨行“带押过户”资金免费

托管。为买卖双方在非同一银行办理贷款的二手房

交易情形提供交易资金免费托管服务，支持卖方不

提前还清贷款“赎楼”即可过户，有效解决房屋交

易过程中跨行交易“过桥”资金成本高、交易周期

长等问题，极大提升了二手房交易的便利度。

2.全国首创商转公贷款“零材料办”。通过数据

共享、联网协同、系统集成等手段，对商转公贷款

业务进行全面“瘦身”，办事职工无需提供任何纸质

材料即可申请办理，极大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3.创新推出“公积金直付房租”服务模式。建

立“公积金直付房租”平台，联通职工和房屋租赁

机构，职工可通过该平台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抵扣

房租，实现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和支付房租“一站

式”办理。

4.落实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部署。

推进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涉及的交易合同网签备

案、贷款审批、借款合同面签、购房提取等事项集



成办理，并在“i 深圳”APP 建立“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服务专栏。同时，配合市有

关部门完成企业信息变更、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

核查、企业破产信息核查、退休等 4 项“一件事”

任务，有效助力全市营商环境优化和政务服务水平

提升。

5.牵头推动省内住房公积金跨区域协同发展。

与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五地公积金中心

签订合作协议，从政策协同、服务协同、数据共享

等方面探索建立常态化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省内住

房公积金互通共享，为广大职工跨城办事提供极大

便利。

（三）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强化党建引领，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常态化开展

党章、党纪和党史专题学习，持续提高党组织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组织开展以案促改警示专题教育、窗口“微腐败”

专项整治活动等，推动党员干部将纪律规矩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2024 年，我中心资金服务党支部被

中共深圳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评为“四强党支

部”。

2.续期多项惠民政策，积极回应职工期盼。一

是续期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定，保持提取政策稳定运

行；二是续期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暂行规定，持

续助力灵活就业人员使用住房公积金解决住房问

题；三是续期租房提取阶段性支持政策，继续支持



深圳无房缴存职工每月 100%提取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额、支持多子女家庭和承租公共租赁住房职工按实

际月租金提取。

3.调整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着力

减轻职工购房负担。将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由 30%下调至 20%，二套房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 40%下调至 30%，高效落实国家

有关政策调整要求，减轻职工还贷负担。

4.创新推出新建商品房“带押网签”和现售商

品房“带押过户”资金免费托管服务。实现开发商

无需提前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即可售卖房屋、完成产

权转移，有力支持开发商资金快速回笼，保障购房

人、施工单位、银行资金安全，进一步提升新建商

品房交易的便利度和安全性。

5.创新推出房屋交易“云代办”服务。在实现

房屋交易业务“全程网办”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

与公证机构的信息壁垒，实现委托授权申请、委卖

合同签订、买卖合同录入及网签合同备案等业务从

申请到办结“一次都不用跑”，全程线上完成。

6.积极配合全市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制定配

套房屋交易业务审查细则和执行标准，确保房屋交

易管理工作规范有序。

7.大力推进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在已实

现 21 项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的基础上，进一

步将企业和职工需求较高的服务事项纳入“跨省通

办”范围，于 2025 年 1 月上线集中封存、单位缓缴

等 15 项单位业务和个人补缴、个人汇缴等 5 项个人



业务“跨省通办”，不断提升企业、职工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8.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服务半径。在原有福

田、宝安、龙岗三个管理部的基础上，新设龙华管

理部，积极打造现代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办事空

间，进一步方便单位、职工就近办理住房公积金业

务。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务服务大厅新增住房公积

金服务专窗，更好地为合作区单位、职工提供“一

站式”服务。

9.持续提升便民惠企服务水平。贯彻落实住房

城乡建设部“亮码可办”工作部署，支持职工凭“全

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电子码”办

理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等业务。利用住房公积金缴

存数据辅助银行进行“企业画像”，支持银行建立“惠

企贷”服务白名单。

10.加强贷款风险管理。优化逾期贷款管理流

程，新增逾期贷款处置公贷优先受偿规则，有效降

低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率。引入百行征信贷后风险

预警功能，进一步加强贷款申请人信用审核力度，

规范贷款银行押品管理，推进征信信息共享，全面

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

二、2025 年工作计划

（一）持续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

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评

估工作，及时总结经验，结合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积极深化试点，不断增强试点效果，



更好地支持新经济、新业态等灵活就业群体解决住

房问题。

（二）持续优化房屋交易业务

1.高效推动房屋交易新增职能落地。按照市委

编办新批复职能，落实落细市房地产信息平台运行

维护、现售和二手商品房“带押过户”交易资金托

管各项工作，为房地产市场交易及时提供技术和服

务支持。

2.积极推广新建商品房“带押网签”和“带押

过户”资金托管服务。继续优化“带押网签”“带押

过户”相关服务，积极组织开展面向行业从业人员

的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房屋交易业务的便捷度和从

业人员的服务水平。

（三）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跨区域合作

聚焦“示范化”“一体化”“同城化”目标，加

快推动与省内其他城市公积金中心的合作，着力在

深化融合、建立体制机制、服务缴存人取得实效等

方面下功夫，让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国家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服务湾区

经济社会发展。

（四）持续规范内部管理

1.全面加强党建引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抓好党风廉政

建设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激发党员干

部建功立业的势头，着力营造内部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2.持续完善内部管理。研究完善内部控制措施，



全方位梳理各项工作中的风险隐患，及时更新风险

管理信息库。不断加强资金安全风险防控，进一步

优化资金管理制度，多措并举保障业务及资金安全。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1.绩效评价：2024 年度，行政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

未对我中心开展绩效评价。

2.所获荣誉：

（1）2024 年 1 月，我中心获第十一届南都街坊口碑

榜最高奖项“民生实事十大金奖”；

（2）2024 年 3 月，我中心“全国首推‘房屋交易+

公积金提取’一网通办”案例，获评“数·质”2023

年度深圳治理现代化十大案例；

（3）2024 年 8 月，我中心“党建引领构建‘住房公

积金+房屋交易’新模式”案例，荣获 2024 深圳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改革攻坚优秀案例”；

（4）2024 年 8 月，我中心“基于金融级分布式架构

的深圳住房公积金及房屋交易管理基础服务平台”

案例，荣获“2024 数字政府管理创新类（政府机构）”

优秀案例；

（5）2024 年 9 月，我中心“数智谋出彩，实事惠民

生——数字化驱动‘住房公积金+房屋交易’双业务

高质量发展”案例，荣获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十

大优秀案例”；

（6）2024 年 12 月，我中心“基于金融级分布式架



构的深圳住房公积金及房屋交易管理基础服务平

台”案例，荣获“2024 年中国智慧城市与房地产行

业数字经济应用优秀案例”。

3.所受处罚：无。

4.诉讼情况：2024 年我中心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案件，未发生败诉情形。

5.投诉情况：2024 年我中心受理信访投诉事项均已

办结。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无

填表人：王驰 联系电话：82717480 报送日期：202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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